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乌医保办发〔2022〕 号

乌海市医疗保障局
关于开通特殊病种门诊慢性病费用异地

直接结算的通知

各区医保局、机关各科室、局属各单位：

为进一步提升异地就医结算服务的便利性和覆盖面，推

动特殊病种门诊慢性病（以下简称“慢病”）费用异地直接

结算，切实发挥医保便民可及作用，实现优质医疗资源共享，

现将开通慢病费用异地直接结算有关事宜通知如下。

一、明确覆盖范围

（一）人员保障范围。已经缴纳我市基本医疗保险并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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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慢病鉴定的参保人员。

（二）就诊范围

1.自治区范围内：可选择一家已开通异地慢病医疗机构

作为定点。

2.自治区范围外：可选择备案地内已开通异地慢病定点

医疗机构作为定点。

（三）病种范围

1.自治区范围内：职工慢病病种 22种，包含 19个单病

种和 3个复合病种；居民慢病病种 13种，包含 10个单病种

和 3个复合病种。

2.自治区范围外：慢病病种 5种。（慢病种类详见附件）

待自治区统一慢病病种范围后，按照有关政策执行，逐

步放开异地就医病种范围和就诊范围。

二、申请慢病程序

（一）申请办理渠道

一是参保人员可以前往参保地医保经办窗口或乌海市

内二级及以上定点医疗申请慢病办理；二是待内蒙古医保公

共服务网厅“门慢门特登记”开通后可进行线上自助申请；

三是对于长期异地居住人员，开通“帮办代办”服务，协助

参保人员完成慢病申请办理。

参保人员区内统筹区间医保关系发生转移，相同慢病病

种待遇资格实现互认，无需重新认定。

（二）申请办理资料



- 3 -

参保患者需提供近两年诊断证明书、相关医学检查结果

及报告单、社会保障卡复印件。

三、异地就医结算

（一）自治区范围内：慢病报销比例同市内慢病报销比

例一致。即：

1.参保职工异地结算待遇。起付线按照医疗机构级别一

级医院 600元、二级医院 700元、三级医院 800元执行，起

付线以上报销比例为 85%。

2.参保居民异地结算待遇。起付线按照医疗机构级别一

级医院 600元、二级医院 700元、三级医院 800元执行，起

付线以上报销比例为 80%。

（二）自治区范围外：起付线统一为 800元，起付线以

上职工异地结算报销比例为 75%，居民异地结算报销比例为

70%。

（三）其他事项。癌症、尿毒症、糖尿病综合症、肝硬

化、股骨头坏死、心脏搭桥手术异地门诊票据将不再按照住

院待遇结算。符合慢病范围的，按照异地门诊慢性病管理；

符合门诊统筹报销范围的，自 2022年 10月 1日起按照门诊

统筹予以结算。其他门诊单据不予结算。

因系统故障等特殊原因不能在异地直接结算时，经所属

医保经办机构同意，可返回参保地经办机构予以结算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强化组织保障。开展特殊病种门诊慢性病费用异

地直接结算是一项重大的惠民政策，各区医保局和各经办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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构要提高政治站位，加强组织领导，扎实有力抓好落实，切

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，确保工作取得实效。

（二）优化经办服务。各区医保局和各经办机构要进一

步优化特殊病种门诊慢性病申请、受理、认定等经办服务，

着力提升服务质效，推动经办服务工作便民化、快捷化。

（三）做好宣传引导。各区医保局和各经办机构要加强

政策宣传，准确解读医保惠民政策，利用网络、报刊、电视

及各类新媒体，正面引导社会舆论，及时回应群众关切，让

群众的获得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更加充实、更有保障。

本通知自发文之日起执行，《乌海市医疗保险管理服务

局关于异地安置人员不能同时享受特殊病种门诊医疗待遇

的通知》（乌医险医字〔2014〕73号）同时废止。

附件：特殊病种门诊慢性病种类

2022年 7 月 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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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特殊病种门诊慢性病种类

备注：参保人员可在上述病种中选择 1个病种。

自治
区内

职工

（22 种）

单病种

（19 种）

肺心病、高血压Ⅲ级、糖尿病、恶性肿瘤放化疗、慢性肾功能衰竭及尿毒症透析治疗、器官移植手术

后的抗排斥治疗、精神分裂症、抑郁狂躁症、慢性乙型肝炎、肺结核、冠心病及手术后期治疗、系统

性红斑狼疮、股骨头坏死、脑梗塞、银屑病、过敏性紫癜、类风湿关节炎、结节病、重度精神性皮炎

复合病种

（3种）
糖尿病+肺心病、糖尿病+高血压Ⅲ级、高血压Ⅲ级+肺心病

居民

（13 种）

单病种

（10 种）

肺心病、高血压Ⅲ级、糖尿病、恶性肿瘤放化疗、慢性肾功能衰竭及尿毒症透析治疗、器官移植手术

后的抗排斥治疗、精神分裂症、抑郁狂躁症、慢性乙型肝炎、肺结核

复合病种

（3种）
糖尿病+肺心病、糖尿病+高血压Ⅲ级、高血压Ⅲ级+肺心病

自治区外（5种） 高血压Ⅲ级、糖尿病、恶性肿瘤放化疗、慢性肾功能衰竭、器官移植抗排斥治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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乌海市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2022年 月 日印发


